
薪點 月支金額 說       明

463 53,134 15

453 51,987 14

443 50,839 13

433 49,692 12

423 48,544 11

413 47,396 10

405 46,478 9

397 45,560 8

389 44,642 7

381 43,724 6

373 42,806 5

365 41,888 4

357 40,970 3

349 40,052 2

342 39,248 1

335 38,445

328 37,642

321 36,838

314 36,035

307 35,232

300 34,428

293 33,625

286 32,822

281 32,248

276 31,674

271 31,100

266 30,527

261 29,953

256 29,379

251 28,805

246 28,231

241 2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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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學歷

職稱

國立臺灣大學駐衛警察隊契僱駐衛警察人員職務薪級表

薪      級

一、薪點折合率每點以114.76元計算(折合率計算

後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並得在本校規定校聘人員

薪點折合率範圍內，視本校經費調整之。

二、高中學歷人員由本薪級之最低薪點241起敘，

可晉支至薪點423，專科以上學歷人員由薪點266起

敘，可晉支至薪點423。大學以上學歷由薪點300起

敘，可晉支至薪點423。契僱隊長最高至薪點463。

各類人員年終服務滿一年依考核結果晉支，未滿一

年者不予晉級。

三、契僱人員試用期滿成績及格正式進用者，試用

年資得予併計。

四、本表發布施行前進用之人員，按其進用類別及

等級依原支報酬之相當薪級對照本表換敘；原支報

酬高於本表該進用類別及等級之最高級者，得依原

支報酬支薪；原支報酬高於本表該進用類別及等級

之最低級者，應以原薪級對照相當薪級支薪；原支

報酬低於本表該進用類別及等級之最低級者，以最

低薪級支薪。

五、進用之契僱人員，應按其業務職責程度，依職

務所須具學歷資格，從最低薪點起薪。以高中(職)

學歷進用之人員，利用公餘時間進修，取得專科以

上學歷，且最近二年年終考核考列甲等者，得依

「國立臺灣大學駐衛警察隊契僱駐衛警察人員職務

薪級表」，申請提敘為專科以上薪點給薪，並自核

定日生效。

六、契僱人員任職至年終滿一年，經年終考核考列

乙等以上者得晉敘一級，惟原敘薪級已為該類薪級

之上限者，維持原薪級；考列丙等以下或連續二年

考列乙等者不晉級。當年度考列甲等人數，以不得

超過本隊契僱人員總人數75％為原則。

七、隊長最高至薪點463，小隊長、隊長屬管理職

位，享有職務加給(比照駐衛警察人員主管加給)。

八、契僱隊員、契僱小隊長、契僱幹事薪級已敘至

第二十三級至第二十七級，年終考核考列乙等者，

不晉薪；考列甲等者，且經一級單位審核具優良表

現，並循行政程序提本隊契僱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得有百分之五十以內人員晉薪一級；各該薪級

人員均僅一人時，各該薪級得合併計算；契僱隊長

已敘至第十一級至第十四級，年終考核考列乙等者

，不晉薪；考列甲等者，且經一級單位審核具優良

表現，並循行政程序提本隊契僱人員評審委員會審

議後，得每二年晉薪一級。

九、本薪級表於113年3月5日經行政程序由審核小

組審議通過；薪點折合率每點以114.76元計算，自

113年1月1日生效。
高中(職)、專科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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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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